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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葉又嫙
電話：05-5523558
傳真：05-5343575
電子信箱：62176@ylc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二字第11424637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4YE56211_1_09100031514.pdf、114YE56211_2_09100031514.pdf、

114YE56211_3_09100031514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校團隊或個人獲得參加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

賽本縣代表權，請務必轉知所屬完成決賽報名程序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本學年度決賽報名由參賽單位(者)親自上網報名，為避免

參賽單位遺漏或延遲報名，本府規劃報名流程及時間(如報

名注意事項)，請學校務必依時程辦理。

三、請各校務必指派專責人員彙整紙本報名表，團體組及個人

組，經學校核章後，於114年12月16日(星期二)下午4時

前，送(寄)達至教育處社教科葉又嫙小姐，逾期視同棄

權。

四、不克參賽者，請以學校為單位說明不克參賽原因，於114年

12月16日(星期二)前函文本府知悉。

五、檢附本縣取得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代表權名單及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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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注意事項。

正本：雲林縣二崙鄉二崙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二崙國民中學、雲林縣立馬光國民中學、
國立虎尾高級中學、雲林縣斗六市公誠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東明國民中學、雲林
縣斗六市鎮西國民小學、雲林縣斗六市鎮南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私立正心高級中
學、雲林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、雲林縣臺西
鄉新興國民小學、雲林縣二崙鄉永定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麥寮高級中學、雲林縣
私立東南國民中學、雲林縣土庫鎮土庫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林內國民中學、雲林
縣立土庫國民中學、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、雲林
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斗六國民中學、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、雲林
縣虎尾鎮安慶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崇德國民中學、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
雲林縣私立永年高級中學、雲林縣北港鎮北辰國民小學、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
學校、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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